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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浙江航民海运有限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浙江航民海运有限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浙江航民海运有限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浙江航民海运有限公司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少数少数少数少数股东股东股东股东持有的持有的持有的持有的 10101010%%%%股权的公告股权的公告股权的公告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

收购杭州通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原实业”）持有的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浙江航民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民海运”）10%的股权。 

●完成本次收购后，公司对航民海运控股比例将由70%增加到80%，有利于增

强对航民海运的控制力，增加中长期收益。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一一一、、、、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    

通原实业现为航民海运股东之一，持有航民海运10%股权。由于近期资金需

求和投资结构调整，该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航民海运所有股权。航民股份为更好

地发展航民海运物流业，经友好协商，本公司拟受让该部分股权。 

2012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收购控股子公司浙江航民海运有限公司其他少数股东持有的10%股权的议案》。

本次收购事宜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二二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交易对方情况介绍交易对方情况介绍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杭州通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翁翔，注册资本5000万元，注册

地：杭州市之江路云栖路1号，主营业务为服务，实业投资，批发、零售，五金



交电，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橡胶及制品，轻纺产品，纸张暨纸浆，

通信器材。 

经核查，通原实业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三三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浙江航民海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俊荣，注册资本8000万元，注册地：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主营业务为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及珠江水系普通

货船运输。截止2011年12月31日，航民海运资产总额账面值24183.96万元、负债

总额账面值16933.71万元、净资产账面值7250.25万元。 

四四四四、、、、股权转让股权转让股权转让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协议的主要内容协议的主要内容协议的主要内容    

1、通原实业同意将所持有的航民海运10%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800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800万元）以84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本公司，本公司同意按此

价格购买该股权；在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前提下，本公司同意在5

个工作日内，将转让费840万元人民币以转帐方式一次性支付给通原实业。 

2、通原实业保证所转让给本公司的股权是通原实业在航民海运的真实出资，

是通原实业合法拥有的股权，通原实业具有完全的处分权。该股权未被人民法院

冻结、拍卖，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担保或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受让方利益的

瑕疵，并且在上述股权转让交割完成之前，通原实业将不以转让、赠与、抵押、

质押等任何影响本公司利益的方式处置该股权。 

3、本协议正式生效后，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的规定，适当地、全面地履行

其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直接

经济损失。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4、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并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后生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五五五五、、、、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能增加公司在航民海运的持股比例，完成收购以后，公司持股80%，

有利于增强对航民海运的控制力，增加中长期收益。 



六六六六、、、、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